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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發展學生教學知能，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深化專業與教學知能並協助教師維護課程品質，爰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

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及本校「獎助生與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

處理要點」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僱傭型教學助理與教學獎助生 

一、僱傭型教學助理 

（一）修課人數達 70 人（含）以上為原則，教師得申請僱傭型教學助理，補助

名額須視審查結果及當學期經費預算而定。 

（二）僱傭型教學助理協助教師教學及配合學校開課時間，聘僱每次以一學期

為限，當學期聘僱期間不得擔任本校其他僱傭型兼任助理。 

（三）獲此項補助之教師該課程授課時數核計不適用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

要點」第四點第四款之規定。 

二、教學獎助生 

（一）修習本校「教師專業發展」、「教師素養」或相關教學實習課程，為提升

教學素養，培養教學之自信與能力，並於校內課程實習者，得申請為教學

獎助生。 

第三條 責任與義務 

一、僱傭型教學助理 

（一）由教師提出申請，計劃書應包含課程基本資料、學生工作時間、地點及內

容。 

（二）詳細工作項目、時數與場所皆須於確認通過後與授課教師討論達成共識

並簽訂本校「僱傭型兼任助理契約書」。 

（三）教師須依本校「獎助生與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及「僱傭型兼任助理契約書」督導學生執行工作，並願意遵守相關規定，

如未依上述規定，以致有任何涉及教學學習助理勞動權益之相關糾紛，

教師須負一切責任。 

二、教學獎助生 

學生通過「教師專業發展」、「教師素養」或相關教學實習課程之要求。 

第四條 受理單位 

通識及跨域課程向通識教育中心申請，校共同課程向共同教育委員會各組申請，

師資培育職前教育課程向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申請，院級課程向各院申請，

系所課程向系所申請。 

第五條 方式與流程 



一、僱傭型教學助理 

（一）教學助理須為本校大學部高年級（大三（含）以上）或研究所之全時學

生。 

（二）繳交「僱傭型教學助理申請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僱傭關係認定

書」及課程大綱至受理單位。 

（三）申請學生與教師共同協商簽訂「僱傭型兼任助理契約書」，並依校內流程

至相關單位用印。 

二、教學獎助生 

選修「教師專業發展」、「教師素養」或相關教學實習課程之學生名單及成

績證明。 

第六條 待遇與獎勵 

一、僱傭型教學助理 

月薪 4,000 元（內含勞、健保）為原則，每月工作時數以 30 小時為上

限，且每小時平均薪資不得低於行政院勞動部公告基本工資，每月薪資於

次月 20 日前入帳，惟首月薪資因行政作業不及而視情況延後入帳日。 

二、教學獎助生 

（一）成績 B+以上者，於當學期結束後得申請獎學金 16,000 元，研究生亦得申

請該課程免學分費。 

（二）成績 A 以上者另得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傑出教學助理獎勵要點」參與

遴選。 

第七條 終止 

一、僱傭型教學助理依本校「獎助生與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

要點」辦理。 

二、教學獎助生可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提出停修申請，惟停修後亦不得申請本

獎學金。 

第八條 爭議處理機制 

僱傭型教學助理得向本校「學生兼任僱傭型助理勞動權益申訴委員會」提出申

訴；若申訴案件判定事實成立，則取消教師申請本案資格一次。 

第九條 經費來源 

一、全校性共同課程之僱傭型教學助理費用及獎學金由教務處專款支應，並以

每年核定之額度為限。 

二、系（所）課程之僱傭型教學助理費用及獎學金由系所依「本校各學系（所）

特色發展獎助學金分配作業要點」支應，並以每年核定之額度為限。 

第十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按教務處公告辦理之。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學術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